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成績更正（補登）報告書（依百分比計算）

	 □更正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成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補登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成績

	科目名稱
	
	開課代碼
	

	系所班級
	學 號
	姓 名
	原平時成績
	原期中
成績
	原期末
成績
	更正後
平時成績
	更正後
期中成績
	更正後
期末成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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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註：更正（補登）人數超過五人者，請另附成績表。

	成績更正
（補登）原因
	一、原因（請敘明）：

二、成績更正(補登)共計      筆。
報告人：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
年      月     日

	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

	□ 同意
□ 本案業經本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會議通過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會議。（如附件資料）
□ 本案業經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。（如附件資料）

	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承辦人
	
	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主管
	

	教務處
註冊組
	
	教務長
	□ 同意
□ 不同意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備註：
一、本報告書依本校「學生學業成績考核及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成績更正（補登）截止日：
（一）上學期2月10日前。
（二）下學期7月31日前。
（三）暑期班依教務處公告之日期前。
三、任課教師至教務處註冊組填妥成績更正報告書，以書面方式申請，送交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主管，系（所、中心、學 位學程）主管接到申請更改成績案，若有特殊情形可召開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會議或相關會議討論通過，必要時提教務會議報告議決，並經教務長核可後送回教務處註冊組辦理成績補登及更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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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報告人：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
年      月     日



